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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監管保護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考古遺址監管保護辦法 遺址監管保護辦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

本法）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

十七日修正公布施行，因本

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五目將

「遺址」之文化資產名稱修

正為「考古遺址」，爰配合

修正本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

訂定之。 

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主管機關對考古遺

址應訂定監管保護計畫，

進行監管保護。 

前項監管保護計畫，

其內容如下： 

一、基本資料：位置、面

積、土地地號、考古

遺址所定著土地之所

有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文化堆積內涵、

研究概況及範圍圖

示。 

二、權責規劃及通報機

制。 

三、日常維護：地形地貌

及環境景觀之保全、

維護及紀錄。 

四、緊急維護：自然或人

為破壞之預防及緊急

災害之處置。 

五、教育及宣導：文宣資

料之製作、展示及教

育活動。 

六、經營管理：旅遊參觀、

教育活動及環境空間

第二條 主管機關對經指定

之遺址應擬具管理維護計

畫，進行監管保護。 

前項管理維護計畫，

其內容如下： 

一、基本資料：位置、面

積、土地地號、遺址

所定著土地之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文化堆積內涵、

研究概況及範圍圖

示。 

二、權責規劃及通報機

制。 

三、日常維護：地形地貌

及環境景觀之保全、

維護及紀錄。 

四、緊急維護：自然或人

為破壞之預防及緊急

災害之處置。 

五、教育及宣導：文宣資

料之製作、展示及教

育活動。 

六、經營管理：旅遊參觀、

教育活動及環境空間

一、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五目規定，將「遺址」

之文化資產名稱，統一

修正為「考古遺址」；又

「考古遺址」即係指經

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文化

資產身分之考古遺址，

現行條文文字使用「經

指定之」，係為與列冊考

古遺址、疑似考古遺址

等為區別，核屬贅詞，

爰予刪除。 

二、按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考古遺址由主

管機關訂定考古遺址監

管保護計畫…」，爰將第

一項「擬具管理維護計

畫」等文字，修正為「訂

定監管保護計畫」。 

三、為因應本法第五十一條

第三項規定，於第六款

增訂「活化」文字。 

四、為避免考古遺址因拆除

或遷移現有設施、建築

物、農作植栽等而遭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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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利用之規劃。 

七、考古遺址既有土地利

用情形及設施或建築

物之管理規劃。 

八、經費來源。 

九、委託管理規劃。 

十、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第一款考古遺址

範圍圖示，其比例尺應為

一千二百分之一以上。 

第二項第七款既有土

地利用情形及管理規劃，

包括考古遺址現存設施、

建築物、地上物植栽農作

之種類、現況、設施或建

築物拆除或遷移等相關內

容。 

利用之規劃。 

七、遺址既有設施或建築

物之管理規劃。 

八、經費來源。 

九、委託管理規劃。 

十、其他相關事項。 

壞，爰增訂修正條文第

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定

明第二項第一款考古遺

址範圍圖示比例規格；

另定明第二項第七款之

考古遺址既有土地利

用、設施或建築物管理

規劃得包含之相關內

容，俾利主管機關進行

監管保護。 

第三條 主管機關對考古遺

址應設置保護標誌，其內

容包括名稱、種類、簡介、

範圍圖示、禁止事項、罰

則、設置單位及設置日

期。 

第三條 主管機關對經指定

之遺址應設置保護標誌，

其內容包括名稱、種類、

簡介、範圍圖示、禁止事

項、罰則、設置單位及設

置日期。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五

目規定，將「經指定之遺址」

之文化資產名稱，統一修正

為「考古遺址」；又「考古遺

址」即係指經主管機關指定

具有文化資產身分之考古遺

址，現行條文文字使用「經

指定之」，係為與列冊考古遺

址、疑似考古遺址等為區

別，核屬贅詞，爰予刪除。 

第四條 主管機關對考古遺

址應定期巡查，避免自然

或人為破壞。 

前項巡查每月至少一

次，並應製作巡查紀錄

表；其內容包括考古遺址

名稱、巡查日期、巡查員

姓名、考古遺址保存狀況

描述、照片及建議事項。 

考古遺址因位處偏遠

地區或其他特殊情形，致

第四條 主管機關對經指定

之遺址應定期巡查，避免

自然或人為破壞。 

前項巡查每月至少一

次，並應製作遺址巡查紀

錄表；其內容包括遺址名

稱、巡查日期、巡查員姓

名、遺址保存狀況描述、

照片及建議事項。 

遺址因位處偏遠地區

或其他特殊情形，致無法

一、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五目規定，將「經指

定之遺址」之文化資產

名稱，統一修正為「考

古遺址」；又「考古遺址」

即係指經主管機關指定

具有文化資產身分之考

古遺址，現行條文文字

使用「經指定之」，係為

與列冊考古遺址、疑似

考古遺址等為區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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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依前項規定辦理者，

得於監管保護計畫中，明

定其他替代方案。 

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得於

管理維護計畫中，明定其

他替代方案。 

屬贅詞，爰予刪除。 

二、另依本法第四十八條第

三項規定將「管理維護」

等文字修正為「監管保

護」。 

第五條 主管機關就監管保

護計畫應至少每五年檢討

一次，對其內容及監管方

式依據現況作適當之修

正。 

 一、本條新增。 

二、考古遺址監管保護計畫

至少每五年應依據現況

進行全面檢討之規定，

以對其內容及監管方式

作適當之變更，俾使監

管保護工作與時俱進。 

第六條 主管機關對考古遺

址，應密切掌握相關之土

地使用及開發計畫，並將

其基本資料及監管保護計

畫通報所在地之工務、建

設、都市計畫或區域計

畫、地政、農業及環保等

主管機關。 

第五條 主管機關對經列冊

之遺址應負監管之責，密

切掌握相關之土地使用及

開發計畫，並將經列冊之

遺址基本資料通報遺址所

定著土地相關之工務、建

設、農業及環保等主管機

關。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規定列冊考古

遺址有橫向通報所定著

土地相關機關之機制，

惟經指定考古遺址監管

保護之強度亦應較列冊

考古遺址為增加，現行

規定漏列考古遺址，恐

使相關機關產生因經指

定而取消列冊之考古遺

址，開放土地利用之誤

解，故將現行條文「經

列冊之遺址」，修正為

「考古遺址」。另依修正

後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有關列冊考古

遺址之監管保護，已有

準用考古遺址規定，爰

不再於條文中載明「列

冊考古遺址」等文字。 

第七條 主管機關為監管保

護之需要，得邀請考古之

學術或專業機構，對考古

遺址進行研究。 

第六條 主管機關為監管保

護之需要，得邀請考古之

學術或專業機構，對遺址

進行研究。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五目規定，將「遺址」

之文化資產名稱，統一

修正為「考古遺址」，並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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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

發行為，其空間範圍涵蓋

經列冊之考古遺址者，開

發單位應先邀請考古學者

專家，進行考古遺址價值

及內涵調查評估，並將其

結果報主管機關處理。 

第七條 工程建設或土地開

發之計畫，其空間範圍涵

蓋經列冊之遺址者，開發

單位應先邀請考古學者專

家，進行遺址價值及內涵

調查評估，並將其結果報

主管機關處理。 

一、條次變更。 

二、參照本法第五十七條「營

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

為」之用語，酌作文字

修正。 

三、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五目規定，將「遺址」

之文化資產名稱，統一

修正為「考古遺址」，並

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刪除) 一百零四年九月八日文化部

文授資局綜字第一○四三○

○七九四一二號令刪除發布

第八條條文。 

第九條 列冊考古遺址之監

管保護，準用本辦法規

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第四十七條第

二項規定，定明列冊考

古遺址監管保護之準用

規定。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 

 


